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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一、土地管理法的概念 （了解） 土地管理法是调整土地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一）

土地所有权 1．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者依法对其土地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全民所

有即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2．国家土地

所有权。所谓国家土地所有权是指国家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的权利。国家土地所有权具有三方

面的明显特征：（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土地所有权的惟

一和统一的主体。（2）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客体具有广泛性。

（3）国家土地所有权在内容上表现为国家对国有土地行使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有：

（1）城市市区的土地；（2）农村和城市郊区中依法没收、

征收、征购，收归国有的土地（依法划定或者确定为集体所

有的除外）；（3）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4〉依法不属于

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5）农村

集体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

的土地：（6）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

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的集体所有的土

地。 3．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农业

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土地的权利。

它有以下特征：（1）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农业集体经济组

织；（2）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



耕地、林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3）集体经济组

织可以对所有的土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也可以依法转让、抵押和租赁。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农

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

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 （

二）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人对国家或集体所

有的土地所享有占有、使用、一定收益和一定意义上的处分

权能的一种权利。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转让、出租和

抵押。 （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认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制度 （一）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国家编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

和修改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原则是：（1）严格保护基

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2）提高土地利用率

；（3）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4）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5）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

地相平衡。 国家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省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省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

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国务院批

准。上述以外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级上报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他规划

的衔接 （四）建立土地调查和土地统计制度 （了解） 四、耕

地保护制度 （一）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



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缴纳耕地开垦

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二）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列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有：（1）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

地内的耕地；（2）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

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3〉蔬菜生产

基地；（4）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5）国务院规定应当

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其他耕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

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80%以上。基本农

田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划区定界。 禁止占用耕地建

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搪养鱼。 （三）禁止

闲置、荒芜耕地 （了解） 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按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两年未使用的，经

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

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交由原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承包经营耕地连续两年弃耕掘荒的，原

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四）鼓励

开发未利用的土地 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

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 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

、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

用。 （五）搞好土地整治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

坏的，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

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

土地复垦。 五、建设用地管理制度 （一）建设用地的权属关



系 1．建设占用国有土地的权属关系。 2．建设占用集体土地

的权属关系。 （二）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 省政府批准的道路

、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

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

建设用地征用基本农田，征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

顷的，以及征用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由国务院批准。 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由县级

以上政府批准； （三）建设用地的补偿和安置 （了解） 1．

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 2

．安置补助费。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

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但是，每公

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3年平均

年产值的15倍。 3．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

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 4．劳动力安置。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被全部征用的，经省

政府审查批准，原有的农业户口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 第二

节 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 一、 房地产管理法的概念 （了解） 

二、房地产开发用地管理 （一）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

度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

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

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1．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期限

。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根据出让土地的用途而确定。

具体分为以下五种情况：（1）居住用地70年；（2）工业用

地50年；（3）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

（4）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5）综合或其他用地50

年。 2．土地使用权出让采取拍卖、招标、双方协议三种方



式， 3．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者应当在签订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后60日内，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

按合同规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

并可请求出让方承担违约责任。 改变土地用途的，先经城市

规划主管部门同意，然后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

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事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